南通大学杏林学院2026届毕业生离校工作备忘

一、离校时间
6月16日毕业证书等材料发放结束后，毕业生可开始离校手，原则上离校截止时间为6月17日（周三）下午16:00前。
因参加重修考试等特殊原因需延期离校的学生，经辅导员审批、学部同意后报学院审批，自6月18日起统一安排住宿，以免影响后勤宿舍整理与检修工作。
二、离校前相关工作
（一）办理就业派遣手续
1.6月5日前，已就业毕业生须提交有效就业材料、升学或出国（境）相关材料；未就业毕业生须及时前往意向就业地区或生源所在地进行就业意向登记，并提交登记证明材料。各学部毕业班辅导员审核就业状态后完成系统录入。 
2.毕业生确认就业状态后，请及时明确档案派遣信息。如需档案托管，须提交档案托管申请并签署档案托管协议（一式两份），经学部盖章后由学部留存一份。 
3.各学部组织毕业生核对档案派遣信息，须由毕业生本人签字确认，原则上不得代签。毕业班辅导员复核签字后，于6月10日前以学部为单位报送院学工处招生就业科备案。 
4.6月10日，院学工处招生就业科将首批派遣名单送交保卫处，并将首批派遣计划报省招就中心预审核。。
（二）毕业资格、学位资格审核
1. 各学部组织填写《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
2. 各学部组织填写《学士学位申请表》，以班级为单位按学号排序后报送教务办公室（具体按照教务处通知执行）。
（三）集体活动
1.毕业典礼
时间：6月16日（周二）上午9:30
地点：启东校区体育馆
有关要求如下：
（1）全体毕业生须提前30分钟入场，并按指定区域就座，院团委负责现场暖场组织工作。
（2）毕业生须着正装参加典礼，不得穿背心、拖鞋入场。上主席台的毕业生代表须提前1小时到场，统一着学士服并参加彩排，内着白色衬衫。
（3）典礼期间请将手机调至静音状态，自觉遵守会场秩序，认真听讲、文明观礼，不随意走动、不交头接耳。
（4）因特殊情况无法参加毕业典礼者，须于6月12日（周五）14:00前向辅导员履行请假审批手续。如因就业单位工作需要请假，辅导员须与相关单位核实后审批。
2.毕业生合影
6月2日进行启东校区各学部毕业照拍摄，具体时间根据天气情况另行通知；医学部毕业照拍摄时间待毕业考试安排确定后通知。
3.毕业证书等材料发放
毕业典礼结束后，毕业生以班级为单位前往指定教室领取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等材料。
请各班班长于发证前按学号顺序收齐宿舍验收单。未提交宿舍验收单者暂缓发证，待补交后另行领取。
未达到毕业条件的学生须同步参加发证工作并领取结业证书，后续符合毕业、学位条件后，可按规定申请换发毕业证书。
（四）办理离校手续
1.办理团组织关系接转手续。6月14日前，请以团支部为单位办理转出手续，凡团员证遗失者应办理补办手续。（具体要求由团委布置） 
2.办理党组织关系接转。（以党群工作处通知为准）
3.办理学生证注销手续。以班级为单位统一加盖纪念章，学生证遗失者须提交书面情况说明（按照教务处通知执行）。
4. 信息化中心将于6月底统一退还毕业生校园网余额至校园卡，7月中旬由财务处将校园卡余额退至学生银行卡。请毕业生在7月底前不要注销建行缴费卡。
5.退空调押金。请学生于6月13日-15日前往启东校区第一食堂前广场进行退费（服务公司设置帐篷安排专人负责）。
6. 关于经营户会员费退费，毕业生可在离校前自行与相关商户协调处理；如遇问题，可向学院反映协调解决。
7.毕业生医药费报销，启东校区（6月11日），啬园校区（6月16日），启秀校区（6月15日）。（具体要求见校内通知-后勤保障部通知）
[bookmark: _GoBack]8.图书馆图书归还工作须于6月5日前完成。
9.学生离校前须完成宿舍资产验收并退还宿舍钥匙，领取宿舍验收单。
10.启东校区毕业生家长可于6月16日12:00至6月20日16:00期间进校。家长进校时须在门岗登记信息。每日15:00后，因学生洗浴等原因，家长不得进入学生公寓。毕业生离校时请及时带离个人电动车、自行车，以免后续按无主车辆统一清理。
（五）按就业派遣名册，由专人寄送毕业生档案
毕业生档案预计于7月12日前完成寄送，首批档案寄送前接受学院统一检查。
1.学籍档案。包括已盖章成绩单、学位授予通知书等。涉及二次换证学生的档案，原则上于暑期结束后第二批集中派遣。
2.党建材料。包括入党申请书、思想汇报、积极分子材料、党员及预备党员材料等。各学部须建立毕业生党员台账，并做好组织关系转接跟踪督查工作。
3.团组织关系档案材料。包括入团志愿书、组织鉴定、团内奖惩材料及第二课堂成绩单等。
4.其他需入档材料。包括新生入学材料（新生三表）、学生登记表、奖惩材料、学籍异动材料及学校认定需归档的其他材料。
三、本备忘未尽事宜，请及时与学院相关部门、辅导员老师联系咨询。
